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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公司

２６

楼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

。

公司部分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副董事长赵自军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会议

通过了以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的议案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

黄江塑胶物流园一期工程续建及综

合物流项目

”

已经终止

，“

全国物流业务网络建设项目

”

及变更后的

“

煤炭供应链网络建设

项目

”

已建设完成

，

达到项目的预期目标

。

为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

，

合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公司决定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１１

，

１７５．５４

万元

（

包括利息收入

９８３．４２

万元

，

利息收入是指利息收入净额

，

即公司收到的

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

下同

）

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用于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１１

，

１７５．５４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

符合公司

全体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同

意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审议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１１

，

１７５．５４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同意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保荐人

”）

对该议案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

经核查

，

保荐人认为

：

飞马国际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有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

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并已经承诺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

；

本次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１１

，

１７５．５４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已经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均发表同意意见

；

同时

，

该议案还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符合

《

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等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

规定

。

保荐人对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２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申请金额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

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

。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３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上述第

１

项议

案

，

本次股东大会将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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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公司

２６

楼会

议室召开

。

公司应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

，

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照亮

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通过

了以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的议案

》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

黄江塑胶物流园一期工程续建

及综合物流项目

”

已经终止

，“

全国物流业务网络建设项目

”

及变更后的

“

煤炭供应链网络

建设项目

”

已建设完成

，

达到项目的预期目标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将

结余的募集资金

１１

，

１７５．５４

万元

（

包括利息收入

９８３．４２

万元

，

利息收入是指利息收入净

额

，

即公司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

下同

）

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１１

，

１７５．５４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等法律

、

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

，

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表决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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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

“

黄江塑胶物流园一期工程续建及综合物流项目

”

已经终止

、“

全国物流业务网络

建设项目

”

及变更后的

“

煤炭供应链网络建设项目

”

已建设完成

，

达到项目的预期目标

，

公

司董事会同意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１１

，

１７５．５４

万元

（

包括利息收入

９８３．４２

万元

，

利息收入

是指利息收入净额

，

即公司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

下同

）

用于永

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

、

保荐人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

本次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现公司将节余募

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８

］

５９

号文核准

，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同意

，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３

，

５００

万股

，

每股面值

１

元

，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７．７９

元

。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

，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２７

，

２６５．０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８７７．８５

万元

，

募集资

金净额

２５

，

３８７．１５

万元

。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

，

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

，

业经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以

“

深华验字

［

２００８

］

８

号

”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

（

二

）

募集资金账户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依照

《

公司法

》、《

证券

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

等法律法规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了

《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

》（

以下简称

“

管理制度

”）。

根据

《

管理制度

》

的要求

，

并结合公司经营需

要

，

公司在银行设立专用账户存储募集资金

，

对募集资金实行集中存放

。

公司募集资金的

管理和使用遵循了上述有关法律

、

法规的相关规定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

，

本公司以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深圳发展银

行深圳南山支行

（

现更名为平安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

苑支行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

（

以下

简称

“

商业银行

”）

签订的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均正常履行

。

（

三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

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

１５１

，

９５０

，

２８１．７８

元

，

募集资金余额为

１１１

，

７５５

，

４０３．８６

元

（

均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

含利息收入

９

，

８３４

，

２１５．６４

元

），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 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苑支行

４４２０１５１５２０００５９００２２１０ ２６１

，

８４７

，

７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５７

，

４２９．２４

协议存款

平安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

原深圳发展银行深

圳南山支行

）

１１００５７７１２３９２０８ －－－ ３６

，

６７８

，

６７３．６５

协议存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

７９０８０１５５２６０００００５１ －－－ １９

，

３００．９７

协议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

８１０９０４１７３１０８０９２００１ －－－ －－－

合计

２６１

，

８４７

，

７００．００ １１１

，

７５５

，

４０３．８６

二

、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由于国际

、

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

，

公司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黄江塑胶物流园一期工

程续建及综合物流项目

”

和

“

全国物流业务网络建设项目

”

的建设背景

、

条件都发生较大

改变

。

基于业务稳健原则

，“

黄江塑胶物流园一期工程续建及综合物流项目

”

项目暂缓执

行

，“

全国物流业务网络建设项目

”

项目仓库的取得方式改变为租赁方式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

公司终止

“

黄江塑胶物流

园一期工程续建及综合物流项目

”，

将

“

全国物流业务网络建设项目

”

的实施地点及实施

方式进行调整

，

剩余募集资金全部投资于

“

煤炭供应链网络建设项目

”。“

煤炭供应链网络

建设项目

”

将利用公司丰富的供应链行业经验

，

充分发挥各地区煤炭资源的优势

，

将实际

剩余的募集资金用于公司煤炭供应链网络的建设

，

整合各地煤炭资源

、

建设西北地区的

煤炭供应链网络

，

为客户提供从煤炭选配

、

仓储

、

运输

、

配送等全方位一体化的供应链服

务

。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

公司

“

煤炭供应链网络建设项目

”

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建设

，

原计划投资总额为

１６

，

９２４

万

元

，

主要用于西北地区煤炭供应链物流网络的建设和运作

，

其中

：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０

，

８８５

万元

，

流动资金

２

，

６８５

万元

，

业务配套资金

３

，

３５４

万元

。

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为变更募集投

资项目后的募集资金余额及公司自筹资金

，

采用分期投入

，

第一期投入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剩余

部分待第一期资金投入

６

个月后根据项目的运营效益情况再行投入

。

公司分别在锡林郭勒盟

、

河北唐山投资成立了

２

家全资子公司

，

作为

“

煤炭供应链网

络建设项目

”

的业务平台

。

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前以自有资金购入

２０

辆

ＬＮＧ

运输车辆

，

变更后使用募集资金购入

８０

辆

ＬＮＧ

运输车辆

，

合计

１００

辆

ＬＮＧ

运输车辆成

立了自有运输车队

，

并根据物流运输市场的特性及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

，

与当地的物流

运输公司合作

，

为客户提供煤炭运输

、

配送服务

，

为公司煤炭供应链业务的拓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煤炭供应链网络建设项目

”

已经建设完毕

，

共计投资

９

，

０５３．９７

万元

，

其中

，

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３

，

７４３．７８

万元

，

自有资金投资

５

，

３１０．１９

万元

。

该项

目投资构成为

：

固定资产投资

４

，

８７１．６４

万元

（

其中

，

募集资金投资

３

，

７４３．７８

万元

，

自有资

金投资

１

，

１２７．８６

万元

），

用于购置

１００

辆

ＬＮＧ

运输车辆

；

流动资金及业务配套资金投资

４

，

１８２．３３

万元

，

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建设完成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募集资金使用及节

余情况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称

是否已变更项

目

（

含部分变

更

）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累计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利息

收入

节余募集资金

金额

黄江塑胶物流园一

期工程续建及综合

物流项目

是

１８

，

７８６．００ ３

，

０６０．６０ ３

，

０６０．６０ ０

９８３．４２

０

全国物流业务网络

建设项目

是

１２

，

７６４．１０ ８

，

３９０．６４ ８

，

３９０．６４ ０ ０

煤炭供应链网络建

设项目

否

１６

，

９２４．００ １６

，

９２４．００ ３

，

７４３．７８ １０

，

１９２．１２ １０

，

１９２．１２

合计

４８

，

４７４．１０ ２８

，

３７５．２４ １５

，

１９５．０２ １０

，

１９２．１２ ９８３．４２ １１

，

１７５．５４

三

、

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１

、

公司在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

，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谨

慎使用募集资金

，

按照预算规划严格控制募集资金投入

。

２

、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

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

，

本着合理

、

有效的原则使用募集

资金

，

合理配置资源

，

对项目的各环节进行优化

，

节约了项目投资

；

同时对

“

黄江塑胶物流

园工程项目

”

在暂行中止阶段

，

对该部分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定期方式存放

，

在保证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

，

获取更大的收益

。

３

、

在

“

煤炭供应链网络建设项目

”

建设上

，

基于谨慎的原则

，

募集资金分期投入

，

在第

一期投入

５

，

０００

万元后

，

剩余部分待第一期资金投入

６

个月后根据项目的运营的效益情

况再行投入

。

同时

，

项目原拟通过募集资金支付的流动资金

、

配套资金及前期投入

５

，

３１０．１９

万元由公司以自有资金予以支付

。

４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

临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存放在银行形成的利息收入

。

四

、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安排及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

一

）

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公司结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为充分

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

，

合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

１１

，

１７５．５４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计划

使用后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安排完毕

。

（

二

）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资金的计划业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此次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还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

公司十二个月内累计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贷款的超募资金金额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３０％

，

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及

《

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的相关规定

。

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完成

，

业务持续快速增长

，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

。

充

足的营运资金将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拓展

，

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

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

同时可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

，

合理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

因此

，

公司计划使用节余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和必要的

，

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

五

、

承诺事项

１

、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并承诺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２

、

公司承诺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将全部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

六

、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完成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将节余的募集

资金

１１

，

１７５．５４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股东

大会将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２

、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意见同意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１１

，

１７５．５４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

符合公司

全体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同

意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３

、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意见

公司本次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１１

，

１７５．５４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同意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４

、

保荐机构对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意见

经核查

，

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飞马国际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并已经承诺在本次补充流动资

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飞马国际本次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１１

，

１７５．５４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已经通过第三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均发表同意意见

；

同时

，

该议案还将提

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

》

等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

保荐人对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３

、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４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关于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10� �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13-035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

：

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

本次担保数量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

２７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包

括本次担保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

下同

）。

●

本公司累计生效的对外担保总额

：

２７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本公司逾期对外担保

：

０

元

●

本次担保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注

：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为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在单笔担保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且连续十二个月内对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

公司实际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

（

或等值外币

）

的连带责任担保额度内

，

可由

董事会审议表决

，

有效期限一年

（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

故本担保事项不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下属全资子公

司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因业务运作需要

，

现向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壹亿伍仟万元

、

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

，

审议同意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申请上述综合授信以及为此向银行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

担保期限为一年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

浦东牡丹路

６０

号

５１４－５１５

室

法定代表人

：

黄壮勉

成立时间

：

二〇〇七年四月三日

经营范围

：

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计算机及配件

、

机电产品

、

仪器仪表

、

通信

设备及相关产品

、

电子元器件

、

钢材

、

矿产品

（

除专项审批

）、

汽车零部件

、

五金工具

、

化工

原料及产品

（

危险化学品见许可证

）、

百货

、

橡塑制品

、

医疗器械

（

具体见许可证

）

纺织原料

及产品

（

除棉花收购

）、

鞋帽

、

工艺品

、

家用电器

、

家具及其他木制品的销售

，

普通货运

，

仓

储

（

除危险品

），

物流服务及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

食品销售管理

（

非实物方式

），

珠宝

首饰的销售

，

国际货运代理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

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

，

公司拥有

１００％

的控股权

。

经审计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８４

，

１７８．５８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１

，

８６１．２４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１

，

３０５．２３

万元

，

净利润

１

，

５１４．６９

万元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

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

”

因业务运作需要

，

现向交通银行上

海分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

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

。

公司同意上海合冠供

应链有限公司申请上述综合授信以及为此向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担保期限为一年

。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

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

”

向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申请金额为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

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

，

有助于其业务的经营发展

。

公司为此提供为期一年的连带责任担保事项

，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

成影响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因此

，

同意公司为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

公司的授信申请提供担保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

截止本公告日

，

本公司累计生效的担保数量为

２７

，

５００

万元

，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

净资产

５９

，

１２５．９８

万元的

４６．５１％

，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０

元

，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及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

》

的规定

，

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

六

、

备查文件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10� �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13-036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决议

，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

２６

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

一

、

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１０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

（

星期一

）

至

８

月

６

日

（

星期二

）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上

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８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３

、

现场会议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２６

楼会议室

。

４

、

会议方式

：

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５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如同

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

６

、

会议期限

：

半天

７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星期三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

案

》

上述审议事项的详细情况

，

请见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星期三

）

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

，

均可以书面授

权方式

（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一

）

委托一名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委托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４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５

、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

登记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２６

楼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

（

邮编

：

５１８０４０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

星期四

）

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３

、

登记办法

：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法人股东凭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单位持股凭证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

理登记手续

；

（

４

）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

、

传真件进行登记

，

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

（

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五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

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

１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

照深圳证券交易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２１０

；

投票简称

：

飞马投票

。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Ａ

、

输入买入指令

，

买入

Ｂ

、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２１０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２

，

以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表

：

议案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关于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Ｃ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Ｄ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Ｅ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２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Ａ

、

申请服务密码

股东可以登录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

”

专区

；

点击

“

申请密码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投资者通过深交所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

活服务密码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

密码激活指令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的

，

则次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参

加其他公司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

类似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Ｂ

、

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

１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以登录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２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

（

星期一

）

１５

：

００

至

８

月

６

日

（

星期二

）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六

、

其他事项

１

、

会议联系人

：

张健江

、

刘智洋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３３３５６３９９

、

０７５５－３３３５６３３３－８８５７

传真

：

０７５５－３３３５６３９９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２６

楼

邮编

：

５１８０４０

２

、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３

、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项

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

票

，

如没有做出指示

，

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说明

：

１

、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２

、

未填

、

错填

、

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

，

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

“

弃权

”。

３

、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量

：

股 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受托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210� �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13-037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在青海投资成立子公司的议案

》，

公司计

划与西宁国家低碳产业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宁低碳

”）

共同出资成立青

海合冠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下简称

“

青海合冠

”）。

青海合冠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

公司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

，

拥有该公司

５０％

的权益

；

西宁低碳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

，

拥有该公司

５０％

的权益

。

具体情况详见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巨

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决议公告

》（

公告

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０３

）

和

《

关于计划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０８

）。

上述议案业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详见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公司

《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１０

）。

近日

，

青海合冠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

并取得了由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甘河工业

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分局颁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

：

６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３０

（

１－１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公司名称

：

青海合冠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

住所

：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

黄壮勉

注册资本

：

壹亿圆整

实收资本

：

叁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物流项目的筹建

；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

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范围内投资兴办实业

；

矿业投资

；

矿产品销售

；

其他国内商业

、

物质供销业

；

经营国家禁

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贸易

。（

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经

营

）

＊＊＊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35� � � � � �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6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股东张杰先生

（

持有本公司股票

33,004,328

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6.92%

）

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将其所持本公司股票

3300

万股

（

其中

：

高管锁定股

2954

万股

，

无限售流通股

346

万股

；

合计占公司股

份总数

16.92%

）

质押给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用于张杰先生家庭成员投资的厦门国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与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合同的履约担保

。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7

月

26

日至

2013

年

7

月

26

日止

；（

具体详情请参阅公司

2012

年

7

月

31

日

《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26

）。

2013

年

7

月

19

日公司接张杰先生通知

，

因合同事项已履行完毕

，

张杰先生原质押给南昌水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股票

33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92%)

已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解除质押

，

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

截至

2013

年

7

月

19

日

，

张杰先生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

。

特此公告

。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377� � �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3-036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备案通知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6

月

7

日

，

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

《

关于

发行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详见临

2013-030

号公告

）。

近日

，

公司收到

《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通知

》（

银发

〔

2013

〕

170

号

），

根据该通知

，

中国人民银行核准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券的最高

余额为

36

亿元

，

有效期一年

。

在有效期内

，

本公司可自主发行短期融资券

。

特此公告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208�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13-54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7

月

8

日起停牌

。

目前

，

该重大事项还在进一步论证中

。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为防止由此而引起

的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经申请

，

本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7

月

22

日起继续停

牌

。

本公司将于

2013

年

7

月

22

日之日起

（

含当日

）

的

5

个工作日内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

特此公告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748� � � �证券简称:长城信息 公告编号:2013-18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１

、

公司目前持有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维胜电路板

”）

３５％

股权和湖南维

胜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维胜科技

”）

３５％

股权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

审议通过了出售维

胜电路板

３５％

股权和维胜科技

３５％

股权的议案

，

股权转让完成后

，

本公司将不再持有该两家公司

股权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发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１２＞

以及出售资产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１３＞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决策是董事会根据公司目前实际情况而

作出的决定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战略调整方向

；

转让定价的方式将采用在国有产权交

易所挂牌交易的方式进行

，

定价方式公允合理

，

不存在损害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

情形

；

本次股权转让的决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３

、

公司本次资产出售无须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４

、

本次股权出售采用在国有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

，

经过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的挂牌

，

截至挂牌期满仅征集到一位意向受让人为

“

新加坡

ＭＦＳ

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

挂牌期满

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正式向其出具了

《

受让资格确认通知书

》。

公司近日已与新加坡

ＭＦＳ

科

技私人有限公司签订了正式的产权转让合同

，

交易成交价格为

：

维胜电路板

８６６９．１８

万元人民

币

；

维胜科技

１

元人民币

。

新加坡

ＭＦＳ

科技私人有限公司目前已持有两家标的公司各

６５％

的股份

，

为其外方股东

。

该

项交易完成后

，

新加坡

ＭＦＳ

科技私人有限公司将分别持有两家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５

、

本次参股公司股权出售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

基本情况

：

买受人名称

：

新加坡

ＭＦＳ

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

ＭＦ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Ｓ

）

ＰＴＥ ＬＴＤ

）

股 本

：

１９

，

０７９

，

０００

新加坡元

注册地

：

新加坡

注册号

：

１９８８０３６８９Ｄ

主营业务

：

主要从事印刷电路板的生产以及提供相关的增值服务

。

２

、

交易对方最近财年财务指标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该公司以每年

９

月

３０

日作为财年截止日期

），

公司总资产为

１．１３

亿

新加坡元

，

净资产为

３２４０

万新加坡元

，

净利润为

６９０

万新加坡元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本次出售资产的名称

：

维胜电路板

３５％

股权和维胜科技

３５％

股权

类别

：

长期股权投资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维胜电路板账面价值为

７１８７

万元

，

维胜科技

账面价值为

１６９

万元

）

２

、

标的公司情况介绍如下

：

１

）

公司名称

：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

２

）

公司法定代表人

：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

陈炳義

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

陈炳義

３

）

公司注册资本

：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

１７００

万美元

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美元

４

）

公司注册地址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二路

１０

号

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

：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二路

１０

号

５

）

成立时间

：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６

）

主要财务数据

：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单位

：

元

类别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２８６

，

３８０

，

２９９．０７ ２８８

，

０３５

，

７２７．５３

负债总额

８１

，

０２９

，

９９３．９８ ８１

，

１０２

，

９７１．８９

净资产

２０５

，

３５０

，

３０５．０９ ２０６

，

９３２

，

７５５．６４

营业收入

３０１

，

４９９

，

７３３．７２ ６７

，

３６８

，

７０８．１７

营业利润

－３

，

０６６

，

９７７．２０ １

，

１１１

，

３１５．３７

净利润

－４４１

，

５５２．７５ １

，

６０５

，

０６４．８９

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

：

单位

：

元

类别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６７

，

６１６

，

１１４．１１ １６８

，

４５８

，

４６９．６２

负债总额

１６２

，

７６７

，

８２７．０７ １６３

，

０７８

，

８４８．５８

净资产

４

，

８４８

，

２８７．０４ ５

，

３７９

，

６２１．０４

营业收入

１９９

，

７７５

，

９６９．３０ ５９

，

７２３

，

３５２．０２

营业利润

－１０

，

７１１

，

６１０．５０ ７８８

，

９３２．３０

净利润

－１０

，

９３６

，

２１１．８２ ５３１

，

３３４．００

７

）

主要股东情况

：

维胜电路板 维胜科技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新加坡

ＭＦＳ

科技

（

私人

）

有限公

司

６５％

新加坡

ＭＦＳ

科技

（

私人

）

有限公

司

６５％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四

、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１

、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８６０２０７

号资产评估报

告

，

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

，

被评估单位在市场状况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２７５

，

２１２

，

０３９．００

元

；

其中

：

总资产账面值

３２４

，

７５３

，

２６９．２４

元

，

评估值

３９３

，

７９６

，

３４５．８２

元

；

总负债账面值

１１８

，

５８４

，

３０６．８２

元

，

评估值

１１８

，

５８４

，

３０６．８２

元

；

净资产账面值

２０６

，

１６８

，

９６２．４２

元

，

评估值

２７５

，

２１２

，

０３９．００

元

。

２

、

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８６１２０７

号资产评估报

告

，

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

，

被评估单位在市场状况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４

，

０２７

，

９７８．６２

元

；

其中

：

总资产账面值

１７６

，

６４６

，

１０５．３３

元

，

评估值

１７３

，

５３０

，

３７５．８３

元

；

总负债账面值

１７７

，

５５８

，

３５４．４５

元

，

评估值

１７７

，

５５８

，

３５４．４５

元

；

净资产账面值

－９１２

，

２４９．１２

元

，

评估值

－４

，

０２７

，

９７８．６２

元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

转让标的

：

维胜电路板

３５％

股权和维胜科技

３５％

股权

２

、

转让方式

：

本次交易采用在国有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方式

，

由于至挂牌期满日只征集到

一位意向受让方

，

故本次交易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

。

３

、

转让价格

：

竞买人新加坡

ＭＦＳ

科技私人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８６６９．１８

万元的挂牌价格获得

维胜电路板

３５％

股权

；

以人民币

１

元的挂牌价格获得维胜科技

３５％

的股权

。

４

、

相关费用承担

：

由双方各自承担其为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所产生的各自产权交易费用

。

六

、

出售资产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

该两家公司作为长城信息的参股子公司对公司主业的贡献有限

，

出售其股权后将有利于

公司集中资源用于主业的发展

。

２

、

该两家公司近几年的经营业绩波动较大

，

不能为长城信息带来稳定的投资收益

。

３

、

根据本次协议成交价格测算

，

预计本次股份转让将为公司带来

１０００

万元左右的收益

。

本

次股份转让的正式完成还取决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交割单的取得

、

湖南省商务厅对该项

交易的审批以及湖南省工商部门的确认

，

公司将在完成相关审批与变更事项之后将该笔收益计

入当期

。

４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不再持有维胜科技与维胜电路板公司的股权

。

七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交易已向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备案

。

２

、

本次交易还须获得湖南省商务厅的批准

，

并在批准后正式办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沪东洲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８６０２０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沪东洲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８６１２０７

号

资产评估报告

》

２．

《

产权交易合同

》。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7月 19日

证券代码：600481� � � �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2013-43

债券代码：122204� � � � �债券简称：12 双良节

转股代码：190009� � � � �转股简称：双良转股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双良转债”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

，

公司应当在公告

中作特别提示

。

重要提示

：

回售代码

：

100918

回售简称

：

双良回售

回售价格

：

103

元

/

张

回售期

：

2013

年

7

月

26

日至

2013

年

8

月

1

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

：

2013

年

8

月

6

日

回售期内可转债停止转股

本公司

A

股股票

"

双良节能

"(

股票代码

：

600481)

自

2013

年

6

月

4

日至

2013

年

7

月

18

日连续

3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

即

：

13.23

元

）

的

70%

。

根据

《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以下简称

"

《

募集说明书

》

"

）

的约定

，

"

双良转债

"

的回售条款生效

。

根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

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

和

《

募集说明书

》

的相关规定

，

现将

"

双良转债

"

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敬请持有

"

双良转债

"

的投资者注意

：

一

、

回售条款

(

一

)

回售条件与回售价格

《

募集说明书

》

"

有条件回售条款

"

约定

：

在可转债转股期间

，

如果公司

A

股股票收盘价连续

30

个

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

时

，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的

103%

（

含当期利息

）

回售给本公司

。

本次回售价格为

103

元

/

张

。

"

双良转债

"

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

进行回售申报

，

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

中规

定

:

在可以行使回售权的年份内

，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只能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时行使回售

权

。

(

二

)

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

、

回售事项的公告期

回售条款生效后

、

回售申报期开始前

，

本公司将在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中国证券报

》

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发布不少于

3

次回售公告

。

2

、

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本次回售的回售代码为

"100918"

，

回售简称为

"

双良回售

"

。

行使回售权的

"

双良转债

"

持有人应在

2013

年

7

月

26

日至

2013

年

8

月

1

日的回售期内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

申

报方向为卖出

，

每次申请回售的转债面值数额须是

1000

元的整数倍

，

回售申报一经确认

，

不能撤消

。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

，

可于次日继续申报

(

限申报期内

)

。

3

、

付款方式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

"

双良转债

"

，

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

，

回售资金发放日为

2013

年

8

月

6

日

。

回售期满后

，

本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

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

二

、

回售期间的交易

"

双良转债

"

在回售期

（

2013

年

7

月

26

日至

2013

年

8

月

1

日

）

内停止转股

。

三

、

其他

"

双良转债

"

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双良转债

。

"

双良转债

"

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

回售

，

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四

、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

江阴市利港镇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

联系电话

：

0510-86632358

传 真

：

0510-86630191-481

邮 编

：

214444

特此公告

。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7月 20 日


